
证券代码：301290 证券简称：东星医疗 公告编号：2025-052

江苏东星智慧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江苏东星智慧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星医疗”或“公司”）于2025

年12月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万世平先生、万正元先生回避表决。本议案已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2025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及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保荐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专项核查意

见。

常州凯洲大饭店有限公司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万世平先生控制的公司，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与常

州凯洲大饭店有限公司的交易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在董事会的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含税）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方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2026年度

预计金额

2025年1-11月
发生金额

向关联方采

购商品 /接
受劳务

常州凯洲大

饭店有限公

司

公司及子公司向常

州凯洲大饭店有限

公司采购餐饮服务

参照市场价

格公允定价
600.00 348.98

注：上表中“2025年1-11月实际发生金额”未经审计，2025年度实际发生金额具体以经审

计的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披露数据为准。

（三）2025年1-11月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含税）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2025年1
-11月发

生金额

2025年度

预计金额

2025年1-
11月实际

发生额占

同类业务

比例

2025年1
-11月实

际发生

额与预

计金额

差异

披露日期及

索引

向 关 联

方 采 购

商品 /接
受劳务

常 州 凯

洲 大 饭

店 有 限

公司

公司及子公司

向常州凯洲大

饭店有限公司

采购餐饮服务

348.98 600.00 100.00% -4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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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5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公告

》（公告编

号 ： 2024-
085）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

关联交易实际发生

情况与预计存在较

大差异的说明

公司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发生数额与预计金额存在一定差异，一

方面系由于采用2025年1-11月未经审计的累计数据，并非全年完整数据

，另一方面公司在进行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时，主要是根据市场

及双方业务需求情况按照可能发生关联交易的上限金额进行充分的评估

与测算，但实际发生额是根据市场情况、双方业务发展、实际需求及具

体执行进度确定，导致实际发生额与预计金额存在一定差异。以上属于

正常经营行为，对公司日常经营及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

常关联交易实际发

生情况与预计存在

较大差异的说明

公司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发生数额与预计金额存在一定差异，一

方面系由于采用2025年1-11月未经审计的累计数据，并非全年完整数据

，另一方面系公司根据市场变化情况进行适当调整等原因所致，具有其

合理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不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的财务状

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也未影响到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其他非关联方股东的利益情况。

注：上表中“2025年1-11月发生金额”未经审计，2025年度实际发生金额具体以经审计的

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披露数据为准。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常州凯洲大饭店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04MA1MYG7Q5R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住所：常州市钟楼区劳动西路202-5号

法定代表人：刘苏扬

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6-11-07



营业期限：2016-11-07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热食类食品制售，冷食类

食品制售，生食类食品制售，糕点类食品制售（不含裱花蛋糕），自制饮品制售

（不含使用压力容器制作饮品、不含自酿白酒），会务服务，停车场管理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餐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外卖递送服务；农副产品销售；礼品花卉销售；物业管理（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 2024年12月31日

总资产 3,237.22 2,008.28

净资产 -1,155.22 -931.04

项目 2025年1-9月 2024年度

营业收入 629.46 1,486.16

净利润 -228.51 -59.64

注：以上表格中2024年度及2025年1-9月数据未经审计。

2、交易方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常州凯洲大饭店有限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万世平先生控制的公司，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与

常州凯洲大饭店有限公司的交易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常州凯洲大饭店有限公司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财务和资信状况良好，具备

良好履约能力，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及子公司向常州凯洲大饭店有限公司采购餐饮服务的关联交易价格遵循

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依据，具体由双方根据交易商品

的市场价格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关联交易以合同方式明确各方的权利与义务，交易双方将遵循公平合理

的原则，依据实际情况在预计金额范围内签署交易协议。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和结算方式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平合理的定

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在日常交易过程中，公司主营业务

不会因此类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公司与关联方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开展

业务，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五、履行的审批程序及相关意见

（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公司于2025年11月2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2025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与会独立董事经审核后认

为：公司结合2026年度业务发展规划预计的2026年度拟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

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并根据市场原则确定，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

（二）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于2025年11月2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经审议，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与

关联方预计的日常经营关联交易是公司满足正常生产经营所需，交易价格将以市

场定价为依据，未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定价原则，符合关联交易规则。没有

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同时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

因此，审计委员会同意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并提交董事会

审议。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5年12月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董事会认为：公司结合业务发展规划预计

的2026年度拟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并根据市场原则

确定，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

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且未代理其他董事投票表决，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保荐人意见

保荐人审阅了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决议文件，通过公开渠道核

查了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

司正常发展经营的需要，关联交易事项定价公允、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及其他非

关联股东的利益；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等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因此，本保荐人对东星医疗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董事会2025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3、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江苏东星智慧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东星智慧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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